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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4年1月精簡並整合於新上市申請人指南]

事宜 就首次公開招股向關連客戶配售證券作出預先審閱 

《上市規則》

及有關規定 

《主板規則》第2.03(2)及(4)條 

《主板規則》附錄六第5(1)及13段 

《GEM規則》第2.06(2)及(4)、10.12(1A)(a)條以及第10.12(4)條附註2指引信

HKEX-GL85-16 
https://cn-
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1
362_VER10279.pdf 

指引提供 首次公開招股審查部 

重要提示：本函不凌駕《上市規則》的規定，亦不取代合資格專業顧問的意見。若本函與《上市

規則》不符或存在衝突，概以《上市規則》為準。有關《上市規則》或本函的詮釋， 可以保密方

式向上市科查詢。 

1. 目的

1.1 指引信HKEX-GL85-16（「GL85-16」）載列了整體協調人、整體協調人以外的銀團成

員及其他分銷商（統稱「分銷商」）進行若干配售活動須根據《主板規則》附錄六第

5(1)段（「配售指引」）（《GEM規則》第10.12(1A)(a)條）事先取得書面同意(「同

意」)時的相關規定，當中涉及將上市申請人的證券配售予分銷商的關連客戶（定義見

配售指引第13段及《GEM規則》第10.12(4) 條附註2），而該等關連客戶將代表獨立第

三方1持有該等證券（不包括將上市申請人的證券配售予現有股東及其緊密聯繫人，

GL85-16第4.17至4.28段已涵蓋相關內容）。（於2022年8月更新） 

1.2 按GL85-16所述，為免上市申請人的上市時間表出現任何不必要的延誤並利便分銷商及

時提交上述同意申請，分銷商2宜在上市申請人刊發聆訊後資料集後就向聯交所提交有

關同意的申請（「預先審閱申請」）連同所有相關資料供其審閱。本函主要是(i)詳細説

1
若關連客戶是個人，「獨立第三方」指除了(i)該關連客戶本身；及(ii)該關連客戶緊密聯繫人。若關連客戶是公

司或合夥，「獨立第三方」則指除了 (i)該關連客戶本身；(ii)該關連客戶的任何同系附屬公司； (iii)可對關連客

戶施加重大影響力者（例如關連客戶的董事）；及(iv)關連客戶可對其施加重大影響力者（例如關連客戶持有

其 20％或更多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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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便各保薦人及整體協調人按《主板規則》第9.11 (36) 條（《GEM規則》第12.26 (8) 條）所述須按《主板

規則》附錄五E表格（《GEM規則》附錄七 I表格）的相若形式提供聲明的責任，預先審閱申請可經由整體協

調人向聯交所遞交並抄送保薦人。若分銷商直接向聯交所提交預先審閱申請，則應抄送參與上市活動的保薦人

及整體協調人。（於2022年8月更新） 

香港交易所指引信 

HKEX-GL110-21（2021年3月）（最後更新：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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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爲何聯交所鼓勵分銷商遞交預先審閱申請；及(ii)提供指引，說明分銷商若向關連客戶

配售證券（不論他們最終有否獲配售任何證券）而申請預先審閱時所須呈交的資料。 

2. 相關《上市規則》及指引信 

2.1 《主板規則》第2.03(2)及(4)條（《GEM規則》第2.06(2)及(4)條）規定，證券的發行及銷

售是以公平及有序的形式進行，並且上市證券的所有持有人均受到公平及平等對待。 

2.2 配售指引第5(1)段（《GEM規則》第10.12(1A)(a)條）列明，如未取得同意，不得向分

銷商的「關連客戶」分配證券。 

2.3 配售指引第13(7)段（《GEM規則》第10.12條附註2(g)）列明，就交易所參與者而言， 

「關連客戶」包括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而該客戶是該名交易所參與者所屬集團的成

員公司。 

2.4 GL85-16就向關連客戶、現有股東及其緊密聯繫人配售證券的事宜提供指引。 

3. 指引 

3.1 為提高首次公開招股審批的效率及為免上市申請人的上市時間表出現任何不必要的延 

誤3，聯交所鼓勵任何擬向其關連客戶配售上市申請人證券的分銷商向聯交所提交預先

審閲申請。分銷商宜於上市申請人刊發聆訊後資料集後盡快遞交預先審閱申請給聯交所。 

3.2 分銷商遞交預先審閱申請時應提供以下主要源自GL85-16規定提供的資料： 

(i) 各關連客戶的身份以及分銷商與每一名關連客戶的關係（例如是否同一集團的成員

公司及／或是否由同一集團的成員公司管理的集體投資計劃4）； 

(ii) 若關連客戶是非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又或預期會代

表該計劃持有有關證券，則應提供計劃的背景及詳細資料，例如(a)資產管理類型

及規模；(b)計劃是否公開營銷；(c)計劃成立日期；(d)計劃普通合夥人以及最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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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早遞交關連客戶身份等資料意味著保薦人及/或關連分銷商也可盡早開始預備監管機構考慮同意申請時按其要求提供額外

資料。 
4
  聯交所一般認為「同一集團的成員公司」包括但不限於附屬公司、分銷商控股公司持股  20%或以上的聯營公司以及分銷

商及／或其附屬公司、控股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可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例如透過董事會代表）發揮影響力的其他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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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限合夥人5的身份（如適用）；(e)計劃管理人的身份；及(f)計劃、有限合夥人

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上市申請人的控股股東與上市申請人之間的關係； 

(iii) 若關連客戶以非全權委託投資方式代表獨立第三方在客戶賬戶中認購有關證券，則

應提供有關證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或該關連客戶所認購的結構性產品（例如

場外總收益互換）的詳情（如適用）；及 

(iv) 按GL85-16的原則及規定尋求同意的理據，以及預期向關連客戶分配證券的最高數

目。 

3.3 除若干資料（如分配予關連客戶的證券數目）及在首次公開招股較後階段才可提供的確

認函外（「尚待提供的資料」），上文第3.2段所載的所有資料應於遞交預先審閱申請

時一併提供。 

3.4 在審視預先審閱申請後，聯交所將向整體協調人寄發通知（當中可能載有其給予同意所

包含  必須符合的條件）（「通知」）。上市申請人及其整體協調人毋須就確認獲分配

證券的關連  客戶再度申請同意。為免上市申請人的上市時間表出現任何不必要的延誤，

關連分銷商、上市申請人、保薦人、整體協調人及關連客戶（如適用）應盡快：（於

2022年8月更新） 

(i) 向聯交所提供尚待提供的資料（有關確認函樣本見HKEX-GL110-21英文版）； 

(ii) 向聯交所確認預先審閱申請提供的資料仍然有效；及 

(iii) 符合通知所載的任何條件， 以取得聯交所同意。 

3.5 若預先審閱申請所提交的資料有重大變動，必須及時遞交新資料供聯交所斟酌考量。 

3.6 向關連客戶分配證券須待公開發售結束並取得聯交所同意後方可進行。對於並無提交預

先審閱申請但有意向其關連客戶配售有關證券的關連分銷商而言，一旦集齊所有資料後

便應盡快提出申請尋求同意，以便監管機構有足夠時間審閱有關資料、避免上市申請人

的上市時間表出現任何不必要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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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關計劃擁有超過  20 名有限合夥人而當中無人擁有計劃的  30%或以上權益，則上市申請人通常毋須在預先審閱申請階

段提供該計劃的有限合夥人的身份。然而，關連客戶須確認有關計劃是由許多不同人士持股、並無任何單一有限合夥人持

股 30%或以上，同時須確定各有限合夥人與上市申請人、其控股股東及關連分銷商概無關係。 

 



 

3.7 為免生疑問，現時向上市申請人現有股東或其緊密聯繫人配售證券前須申請同意的做法

並無改變。  聯交所將繼續考量是否根據配售指引第  5(2) 段（ 《 GEM 規則》第

10 .12 (1A) (b ) 條） 給予同意並豁免遵守《主板規則》第10.04 條（《GEM 規則》

第13.02(1)條）的規定時，將會因應有關豁免 /同意的申請及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所有相

關事實及情況（尤其是按GL85-16所作確認的詳情）作個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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